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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 对年轻女性

进行“围猎”， 已经成为一条产

业链。 在一些色情聊天室中， 每

天发布的淫秽内容有两万多条。

聊天室中的每位成员还可以再次

创建单独的房间， 部分需要付费

后才能获得邀请进入。 当女孩们

决定站出来时才发现： 原来身边

有那么多的受害者。 (1 月 16 日

《新京报》 )

色情聊天室， 已经成为了色

情影像信息发布与买卖的场所，

这背后还存在贩卖“资源”的“黑

色产业链”。比如有职业影像发布

者， 多以大学生和没有工作的年

轻人为主要目标， 在大学校园或

交友软件中搜寻“猎物”。 职业

影像发布者已逐渐壮大成了一个

群体。

受害者的隐私， 成了被贩卖

的“资源”， 不少受害者由此受

到很大的打击， 受到很大的精神

创伤。

根据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

法》 和 《民法典》 有关规定， 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

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任何

组织、 个人不得非法收集、 使

用、 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

人个人信息。

色情聊天室违法进行影像买

卖， 公然“围猎” 年轻女性， 侵

犯他人的隐私权， 还形成了“灰

色产业”， 但受害者面对这一严

重的侵权行为， 却往往无可奈

何、 无能为力。 这是因为， 存在

取证难等困境。 比如色情聊天室

的服务器一般都在境外， 警方在

调查取证时， 也会面临实际困

难， 比如用户匿名、 信息端加

密、 聊天信息定时摧毁等功能，

也增加了侦破难度……由于违法成

本太低， 从而让加害者更加肆无忌

惮。

个人信息不能“想买卖就能买

卖”， 虽然一些色情聊天室影像买

卖行为在受害者报警后难以以刑事

案件立案， 但色情聊天室影像买卖

侵害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执法机

关对于色情聊天室影像买卖要引起

重视， 主动出击， 并加大打击力

度， 提升侦查手段， 还要加大职业

影像发布者的违法成本， 帮助受害

者维权等。 另外， 受害者也要积极

维权， 要增强维权意识、 法律意

识， 收集有效证据， 拿起法律武

器， 让侵权者付出应有代价。 同

时， 每个人都要增强防范意识， 注

意保护好个人隐私， 不给不法分子

以可乘之机。

色情聊天室不能成了“法外之

地”， 成为法治社会的“钉子户”，

色情聊天室影像买卖也不能继续游

走于法律边缘。 相关部门亟待对这

一违法现象加大治理力度， 形成治

理合力， 筑好法治防线， 让色情聊

天室不能再继续横行下去。

标价 2680元的扫地机器人，

“中奖” 后优惠只要 380 元。 近

两年， 不少网友见过这样的“抽

奖活动”， 也中过类似的“奖”。

果真中奖了吗？ 近日， 记者用 5

部不同手机同时点击同一“抽

奖” 链接进行抽奖， 结果竟出奇

一致： 5 部手机同时中“奖 ”

———380 元就能买到标价 2680

元的扫地机器人。 （1 月 14 日

《成都商报》）

这种人人都能中的“大奖”

靠谱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

此“抽奖式营销” 已涉嫌消费欺

诈， 相关监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予以严厉整治， 以杜绝此类消费

欺诈行为。 大量网友也质疑此类

“抽奖” 活动， 称相关产品是

“坑货”， 或称相关“抽奖活动”

是“骗局” “套路”。 也就是说，

商家以抽中“大奖” 为诱饵， 让

消费者觉得很幸运， 380 元就能

买到价值 2680元的扫地机器人，

于是爽快掏钱购买。 殊不知， 买

回来的却是货不对板的劣质产

品， 从而上当受骗。 可见， 人人

都能中的“大奖”， 非常不靠谱。

如此“抽奖式营销”， 可以说是

“坑你没商量”。

商家以“抽奖” 方式促销，

销售质次价高甚至假冒伪劣的产

品， 是一种非常老套的骗术。 为

什么还有许多消费者不吸取教

训， “心甘情愿” 地上当受骗

呢？ 究其原因， 主要是利用了消

费者爱占小便宜的心理， 一时冲

动便购买了中奖的商品。 其实， 标

价 2680 元的扫地机器人， 属于虚

高标价， 如果其价值大于或等于

380 元， 消费者也不算吃亏。 俗话

说， 买的不如卖的精。 商家“抽奖

式营销” 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赚

钱。 因此， 消费者面对类似的“抽

奖式营销”， 一定要冷静思考， 不

要被忽悠而利益受损。

商家以“抽奖” 为名进行促销

活动， 销售的是质次价高产品， 侵

犯了消费者知情权， 已构成消费欺

诈。 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五十五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 为五百元。 “抽奖式营销” 忽

悠消费者， 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

不能任由“抽奖式营销” 欺诈

消费者。 一方面， 工商、 网络平台

等监管部门， 必须规范线上线下的

“抽奖式营销” 行为， 对有消费欺

诈的行为予以严厉的罚款、 吊销营

业执照等行政处罚， 同时， 网络平

台也要加强对入驻商家的严格审查

和监管， 既不能让黑心电商入驻，

对实施消费欺诈的电商， 一经发现

也要立即关停账号将其“驱逐” 出

去； 另一方面， 消费者也应当增强

法治维权意识， 一旦遭受欺诈购买

了劣质商品， 要敢于依法维权讨回

一个公道。 这样， 类似骗人的“抽

奖式营销” 便失去了消费欺诈的违

法空间， 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

能得到充分保护。

近日， 福建厦门海沧区法院

审理了一起纠纷案， 男子戴某下

班时顺路搭载同事王某回家， 并

未收费， 行驶至某路段时碰撞到

路边墙体， 造成王某当场死亡。

交警认定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王某不负事故责任， 王某家人要

求戴某赔偿 130万余元。 事故车

辆系非营运机动车， 且事故认定

书中并未发现戴某存在故意或明

显重大过失的情形。 法院酌定戴

某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判决戴

某赔偿王某家人因本起交通事故

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90 万余元。

（1 月 12 日澎湃新闻）

善意同乘也称搭顺风车、 搭

便车， 是指搭乘人经非营运性机

动车驾驶人的邀请或允许后无偿

搭乘的行为。 善意同乘本质上属

于情谊行为， 应该受到肯定和褒

扬。 但这并不代表驾驶人无需为

相应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驾驶机动车辆本就属于具有

一定风险的活动， 这也是人们取

得驾照需要接受培训并考试，并

严惩无证驾驶行为， 且机动车辆

必须购置交强险的主要原因。 因

而，无论是否属于营运车辆，驾驶

人都应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和安全

保障义务，不能粗心大意。

对此， 《民法典》 第 1217

条明确规定，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应当

减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

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由

此， 只有当驾驶人没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情况下， 才应减轻其赔偿

责任。 如果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

节的话， 既不会减轻其赔偿责任，

甚至可能追究其交通肇事罪或者过

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具体到此事件中， 虽然事故认

定书中未发现驾驶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情节， 但其撞到路边墙体致

使搭乘人当场死亡， 且交警部门认

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 从这一关键

点来看， 该车辆并非与其他机动车

发生碰撞， 也非被其他机动车所

撞， 而是撞到路边墙体。 因而， 法

院判决驾驶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既

符合法律规定， 也合乎情理。 虽然

一些人会认为由其承担巨额赔偿责

任太过严苛， 但换位思考一下， 死

者只是无偿搭乘车辆， 没有任何过

错， 却因为驾驶人的过失而丧命，

所造成的后果理应由驾驶人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 也是规

则社会， 道德评判应建立在规则前

提下， 且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本就

合乎情理与道德。 好意同乘是做好

事无疑。 但无偿不代表无责， 好心

的同时必须细心， 在安全问题上不

能出现闪失和差错， 对自身及乘客

安全负责。 且驾驶人还应具备一定

的风险防范意识， 购置足额保险。

如果只有好心而没有细心， 就会

“好心办坏事”， 给他人及自己带来

风险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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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日，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

《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 其

中包括：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销

售、 流通的商品， 不得以盲盒形式进

行销售； 盲盒内商品实际价值应与其

售卖价格基本相当， 单个盲盒的售价

一般不超过 200元； 不得开展天价炒

作、 过度营销、 饥饿营销； 盲盒经营

者不得向 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销售

盲盒， 向 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

盒商品， 应通过线上线下等不同方式

确认监护人同意。 （1 月 16 日 《今

晚报》）

百家讲：

近年来， “盲盒风” 近乎 “盲盒

疯”， 盲盒经济近乎 “盲目经济”。 一
个表现是 “万物皆可 ‘盲’”， “活体

盲盒 ” “卡牌盲盒 ” “文具盲盒 ”

“图书盲盒” “食品盲盒” 等等， 不

一而足。 有的盲盒甚至是在给消费者

埋 “坑”。 由于盲盒外观基本难以辨

认， 商品状况高度不透明， 买卖信息
极不对称。 因此， 有的商家存在设置

空盒， 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 也因
盲盒外观难以辨认， 有的机构在没有

获得相应授权的情况下钻空子， 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 。 在盲盒营销风靡之
下， 有的机构介入二级市场， 开展天

价炒作， 涉嫌不正当竞争。

盲盒营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

神秘感， 会强化消费者对购买结果的

预期心理 ， 以及可能会获得的惊喜
感， 由此勾起一种赌博心态， 很容易

让人欲罢不能。 一些未成年人更易受
到神秘感的诱惑， 受到未知带来的刺

激， 在购买炒作盲盒中上瘾。

对于盲盒引发的乱象， 监管不能
缺位。 上海制定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

引， 划出盲盒经营红线， 规范盲盒价
格体系， 明确盲盒抽取规则， 鼓励设

定保底机制， 加强商品售后保障， 规

范营销炒作行为，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
机制， 非常有必要。 当盲盒经济不再

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
范， 清理涉嫌违法的产品， 打击欺诈

消费者的失信行为， 也就有 “法” 可

依了。 ———何勇海

事由：

前不久， 有网友在网上发了一个

短视频， 称一女孩因摆摊问题被同行

大叔殴打后崩溃大哭。 引起不少网友

关注。 许多人同情女孩， 纷纷指责打

人者。 近日， 当事大叔告诉记者事实

真相： 他根本就没打人。 （1 月 15

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摆摊同行为占摊位闹矛盾是常有

的事， 可拍摄者非要将这一矛盾演化
成同行大叔殴打摆摊挣学费的女大学

生的不实短视频放在网上。 拍摄者为
了吸粉不顾事实 ， 已超出了所谓的

“夸张” 范畴。

不是所有网上的视频都可以夸
张处理的 。 如果超出了限度搞成假

的 ， 若以后真的有同行为占摊位打
女孩的事发生 ， 还怎么让人相信是

真的？

作为网民， 每个人都有发言和评
论的自由 ， 但必须是在事实的前提

下。 在没有搞清事实前， 切莫偏听偏
信一面之词。 网民留言、 评论应当以

事实为依据， 不要动不动就下结论，

正义感要用对地方， 不要给个别不良
之辈的恶意操作有可乘之机。

———周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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